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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受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务院关于加强地

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支持

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161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的通知》（财预〔2018〕209 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库〔2021〕8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 号）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

事实及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上述项目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委托

人所提供资料的增加或变化，会对本法律意见书产生影响。 

本法律意见书按照委托人的委托，仅就与上述项目有关的

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其他专

业事项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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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名称：2025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三期）

临沂市河东区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沂东城光伏产

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发行人：山东省人民政府。 

（三）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 

（四）债券期限：10!"。 

（五）发行金额：本期债券中本项目发行 10000 万元。 

（六）信用级别：由发行人聘请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

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该公司将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七）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

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八）还本付息方式：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

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 

（九）发行方式：招标发行。 

（十）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的

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十一）税务提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

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 号）规定，

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

得税。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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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沂东城光伏产业园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

根据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沂东城光伏产业园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得的《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等文件，

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沂东城光伏产业园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的立项单位为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查阅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

《营业执照》及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郑旺镇北京东路与汤大线交汇处北 186 米路东 

法定代表人 曹华清 
注册资本 50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园区管理服务;城市绿化管理;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物业管理;对外承包工程;建筑材料销售;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整治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工程管理服务;规划
设计管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停车场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
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五金产品制造;供
应链管理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企业总部管理;
国内贸易代理;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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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71312MA3WM5515E 

营业期限 2021-04-14 至无固定期限 
成立日期 2021-04-14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本所律师认为：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系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从事山

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沂东城光伏产业园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的主体资格。 

!-#$%./01(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山东建投实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沂东城光伏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

取得批复文件如下： 

1.2022 年 9 月 29 日，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沂

东城光伏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得《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

证明》，确认项目代码为 2209-371312-04-01-210919，完成对项目

建设单位、建设地点、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投资等事项的

备案。 

2.2022 年 10 月 12 日，临沂市河东区自然资源局出具《关于

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沂东城光伏产业园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拟用地情况的复函》（临东自资函[2022]71 号），确认

该项目已纳入河东区国土空间规划当前划定三区三线成果中的

城镇开发边界内。 

3.2022 年 10 月 11 日，临沂市河东区规划领导小组出具《关

于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河临沂东城光伏产业园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符合规划的说明》（[2022]86 号），确认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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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建土地政策，符合河东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4.2022 年 10 月 11 日，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沂

东城光伏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完成备案，备案号：202237131200000235，项目业主承诺该建设

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 

5.2025 年 3 月，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制定《2025

年山东省临沂市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沂东城光伏

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对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投

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项目风险分析、事前项目

绩效评估报告等内容作出说明，并经临沂东城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和临沂市河东区财政局审核确认。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山东建投实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沂东城光伏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取

得相关批复文件，项目符合相关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2#$%.3456789:(

根据《临沂市河东区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沂

东城光伏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25 年

山东省临沂市山东建投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临沂东城光伏产

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等材料，山东建投实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临沂东城光伏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选址位于

临沂市河东区郑旺镇，北至工业南路，南至官庄中路，西至宋庄

路，东至汤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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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占地面积 870 亩，主要建设标准化厂房以及道路、

管线工程、公共停车场等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厂房占地

面积约 600亩，总建筑面积约 400000 平方米，主要建一层标准

化厂房 35栋，规划为产业园的生产车间。管网建设：项目配套

建设给水管网 20.50千米、雨水管网 20.50千米、污水管网 20.50

千米燃气管网 18.50千米、供热管网 18.50千米、电力管网 18.50

千米。道路和公共停车场及其他相关配套基础设施：项目规划

建设道路面积约 128500 平方米；建设公共停车场 50000 平方米，

规划车位约 1500个；以及建设其他相关配套基础设施。 

项目预计总投资为 300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项目自有资

本金 130000 万元，已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81000 万

元，拟通过本次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10000 万元，后续发

行政府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59000 万元，拟通过银行融资 20000 万

元。 

!;#$%78<=(

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3 年 1 月至 2026 年 12 月。 

3"#$%&'()45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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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财政厅为本次发行编制了《信息披露文件》，《信息

披露文件》包含了债券基本情况、发行方式、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信用评级情况、地方财政状况、经济状况、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并附列了募投项目情况汇总表，已披露了主要发行要素。 

!)#?FGHIJ(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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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就本次发行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本次发行的债券

信用级别为 AAA。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上海新世纪现持有上海市杨浦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132206721U）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证

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上海新世纪为在中国境内工商注

册且具备证券市场资信评级资质的中介机构。本所律师认为，

上海新世纪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资格。 

!-#$%KL4MNOPQ$GRIJ(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临沂分所（以下简称

“和信”）就本次发行出具了《2025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

三期）临沂东城光伏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和信咨字〔2025〕第 080045 号）。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和信现持有临沂市兰山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于 2020 年 1 月 2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1302MA3M0JU054 的《营业执照》、山东省财政厅于 2020 年

1 月 6 日核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 370100013708 的《会计师事务

所分所执业证书》，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注册会计师资格证

书》。本所律师认为，和信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资格。 

!2#STUVW(

经本所律师自查，本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于 2018 年 2 月

5 日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70000761851352U），经办律师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发的《律

师执业证》，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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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

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

素的影响，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

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

交易不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本期债券流动性。 

!)#GH]Y[\(

基于山东省整体发展情况及本期债券较低的偿付风险，上

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给予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评

定为 AAA。本期债券存续期内，若出现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

导致山东省经济增速放缓、政府财政收入波动、政府债务风险

扩大等问题，不排除发行人资信情况出现变化，本期债券的信

用等级发生调整，从而为本期债券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_[\(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 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的

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发行人无法

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

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调增，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

益发生相应波动。 

!2#$%KL]Y[\ 

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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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三条规定，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还本付息、发行

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次债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

标准化厂房租赁费、管网租赁费、停车费及物业管理费，偿债较

有保障，偿付风险极低。但收益的实现易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本次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78`a[\(

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由于各方面因素产生风险，包括但不

限于因质量问题返工、工期延误影响成本的质量风险；因工期

延误造成机械、人力资源投入增加，债券利息增加导致成本增

加的工期风险；发生安全事故造成成本增加，且安全事故会造

成工期延误，从而导致成本增加的安全风险；环境破坏、环境保

护风险；通货膨胀、汇率的变动、税费的变化、材料价格变化等

材料风险；资金筹措方式不合理、资金不到位、资金短缺的资金

风险；洪水、地震、火灾、台风等自然灾害或恶劣天气的自然灾

害风险；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一般工人的素质及工资的变化的

人员及工资风险；施工设备选型不当，出现故障，安装失误的设

备风险。以上风险的发生，将影响项目正常实施。 

@"ABCD2

1.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2.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项目已经主管部门立项，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 

3.项目立项单位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项目单位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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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已披露了主要发行要素。 

5.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均具有相应的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

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生效，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

券发行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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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刘海亮       

 

                     经办律师：刘海亮       

 

                     经办律师：刘  杰       

 

                          年    月    日 

 

 



  


